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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联交所为把握数字资产领域机遇的上市公司发布指引
2025年11月，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发布《上市监管及规则执行通讯》第13期，其中包含针对从事数字资产相关活动的联交所上市公司的重要指引。该指引旨在应对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参与各类活动的趋势，这些活动范围涵盖加密货币投资、稳定币发行、代币化以及创建基于区块链的平台。
[bookmark: 联交所上市公司的数字资产交易]联交所上市公司的数字资产交易
联交所注意到，由于这些交易可能涉及不同的交易结构，上市公司必须仔细评估其影响并确保遵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规。2025年8月，证监会与香港金管局联合发布声明，提醒投资者对与稳定币概念相关的市场波动保持谨慎，并提醒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公众沟通时应负起责任。
[bookmark: 对联交所上市公司建议披露事项的指引]对联交所上市公司建议披露事项的指引
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2.13条/《创业板上市规则》第17.56条，披露资料无论何时均须准确完备且沒有误导成分。在描述数字资产相关活动时，联交所上市公司应通过以下方式说明该等活动如何符合发行人及股东的利益：
· 详述数字资产相关活动的结构，以及它们如何融入业务运营，并提供主要里程碑及预计完成日期等信息；
· 指出重大风险（监管、波动性、流动性及安全性方面）以及相关的缓释措施；以及
· 强调管理层所需的专业知识，以及已实施的必要内部监控措施，包括用于侦测欺诈和不当行为的系统，以及安全或托管安排。
联交所提醒上市公司应作精准披露，以准确反映交易结构，使用浅白语言，并避免过度使用流行语。发行人应避免在交易尚处于初步或概念阶段且缺乏细节的情况下，发布涉及数字资产相关活动潜在计划的自愿公告。
[bookmark: 对联交所上市公司持续责任的提醒]对联交所上市公司持续责任的提醒
联交所就各类数字资产相关活动的持续责任提出以下提醒：
[bookmark: 数字资产投资]数字资产投资
无论出于资金管理或其他目的，联交所上市公司对于任何加密货币或代币化资产的重大收购或出售事项，均须遵守《主板上市规则》第十四章 / 《创业板上市规则》第十九章的规定。
[bookmark: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的代币化及分派]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的代币化及分派
若联交所上市公司向股东分派代币化资产，联交所上市公司必须根据《主板上市规则》第2.03条 /《创业板上市规则》第2.06条确保所有股东受到公平及平等对待，并鉴于代币化资产变现的可及性及流动性可能受限，应视情况提供现金替代方案。
[bookmark: 联交所上市公司为收购加密货币进行集资]联交所上市公司为收购加密货币进行集资
若为收购加密货币而进行股权集资，则应清晰说明收购的目标及拟订用途。上市公司应根据《主板上市规则》附录D2/《创业板上市规则》第18.32条，在其后的年度报告中向市场披露所得款项用途以及相关加密货币的最新情况。
联交所表明，此指引反映了近期监察中发现的一些常见问题，并非详尽无遗。联交所将继续密切留意数字资产领域的发展，并在适当时候提供进一步指引。考虑进行相关活动的联交所上市公司可在必要时咨询联交所寻求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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